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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三环”非唐代三审制来源考辨＊

郑 显 文　　王　洁

［摘　要］长期以来，由于文献资料的匮乏，学术界对秦汉至隋唐之际告诉程序的认识一直存在很大分

歧。近年来，随着秦汉法律竹简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可以对古代诉讼制度产生新的认识。通过对秦

汉时期的“三环”、汉代“三日复问”和唐代三审制度的探讨可知，秦汉之际的“三环”程序与唐代三审制度没

有渊源关系。秦汉“三环”程序所适用的对象仅为年七十岁以上父母控告子孙不孝的犯罪，如果是“免老”

以下者控告子孙不孝，则不适用“三环”的司法程序。中国古代的司法鉴定技术十分落后，为了防止诬告，

避免发生冤假错案，两汉时期实行满三日复问的告诉程序，即首次对原告讯问后，三日后再次对原告讯问，

并向控告人告知诬告反坐应承担的法律后果。由此可知，唐代的三审制度源于汉代的满三日复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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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秦汉以后的诉讼制度是审判官员主导下的司法审判模式，无论是民事诉讼还是刑事诉
讼，司法机关在审判过程中都居于主导地位。受此影响，古代诉讼程序重要的特征是立案与审判未有
实质性分离。从新出土的古代法律简牍和传世文献资料看，其审判重心主要集中在立案阶段，即对诉
讼的主体资格、诉讼的地域管辖、诉讼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审查，以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中
国古代无论是秦汉之际案件受理前“诬告反坐”的告知程序，还是唐代的三审立案制，都是司法鉴定技
术不发达的产物。这些告诉程序的设置，能够有效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节约司法成本，提高诉讼审
判的效率，最大限度维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自２０世纪初以来，随着战国秦汉法律竹简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学术界对战国秦汉至隋唐
之际的诉讼审判制度有了新的认识，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①。但这些成果大多限于对秦汉和隋唐各
时期诉讼审判体制的研究，对于秦汉至隋唐之际告诉程序的发展变化并未给予足够的关注，甚至对两
汉时期告诉程序的设置也未展开讨论。近年来，也有学者对秦汉时期的“三环”制度和唐代三审制的
关系进行了探讨②，但是，随着秦汉法律竹简的不断发现以及对敦煌吐鲁番法律文书研究的日渐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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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我们发现秦汉时期的“三环”告诉程序与唐代的三审制并没有太大的关联，唐代的三审立案制与两
汉时期的“三日复问”程序却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基于此，笔者将以传世文献为基础，结合新出土的秦
汉法律竹简和敦煌吐鲁番文书，对秦汉时期的“三环”“三日复问”程序与唐代三审制的关系进行全面
梳理和考证，以期还原古代告诉制度的原貌。

一　秦汉法律竹简中关于“三环”的记述

秦汉之际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发生重大转型的时期。西汉政权建立后，对秦代的法律制度既有
继承，也有变革。例如，汉朝初年继承了秦代不孝罪的规定，据岳麓书院藏秦简记载：“【自】今以来，

殴泰父母，弃市，奊訽（诟）詈之，黥为城旦舂。”①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与秦代的规定基本相同，其中
记述：“子牧杀父母，殴詈泰父母、父母、叚（假）大母、主母、后母，及父母告子不孝，皆弃市。”②而秦代
法律严禁父母、子女、夫妻等亲属隐匿犯罪的制度：“父母、子、同产、夫妻或有罪而舍匿之其室及敝
（蔽）匿之于外，皆以舍匿罪人律论之。”③则在西汉时期已被废除。汉宣帝地节四年（前６６年）颁布法
令：“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
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
尉以闻。”④

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代法律竹简中，出现了对父母控告子女不孝是否适用“三环”程序的记
述，据《法律答问》记载：“免老告人以为不孝，谒杀，当三环之不？不当环，亟执勿失。”⑤分析该条史
料，可以看出秦律对不孝罪的处罚极重，只要司法机关接到父母控告子孙不孝罪的案件，将立即拘捕
不孝子孙，不适用“三环”的程序。

在云梦秦简《封诊式》“告子”条中，也记录了父亲控告儿子不孝，请求官府“谒杀”的司法程序：“爰
书：某里士五（伍）甲告曰：‘甲亲子同里士五（伍）丙不孝，谒杀，敢告。’即令令史己往执。令史己爰书：
与牢隶臣某执丙，得某室。丞某讯丙，辞曰：‘甲亲子，诚不孝甲所，毋（无）它坐罪’。”⑥该条史料没有
记述原告士伍甲的具体年龄，说明原告甲的身份很普通，不属于“免老”的特殊主体；“即令令史己往
执”，表明对原告没有适用“三环”的程序，司法机关直接派令史拘捕。在岳麓书院所藏秦简中，也出现
了关于父母控告子女不孝罪的规定：“子杀伤、殴詈、投（殳）杀父母，父母告子不孝及奴婢杀伤、殴、投
（殳）杀主、主子父母，及告杀，其奴婢及。”⑦由于岳麓秦简后面残损，相关的法律程序未见记载。

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仅记述了秦代“三环”的法律程序，并没有说明“三环”程序所适用的对象。
在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中详细记述了“三环”适用的对象和法律程序：“子牧杀父母，殴詈泰
父母、父母、叚（假）大母、主母、后母，及父母告子不孝，皆弃市。其子有罪当城旦舂、鬼薪白粲以上，

及为人奴婢者，父母告不孝，勿 听。年 七 十 以 上 告子不孝，必三环之。三环之各不同日而尚告，
乃听之。”⑧《二年律令·贼律》的法律条文弥补了云梦秦简缺失的内容，即年七十以上的父母控告子
女不孝，必须经过“三环”的司法程序。

综合云梦秦简、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记述，我们对秦汉之际不孝罪的诉讼有了初步认识：其
一，秦汉之际存在“免老”的制度。“免老”，是秦汉时期官方的法律用语，在岳麓书院所藏秦简中，有关
于“免老”的记载：“免老、小未传、女子未有夫而皆不居偿日者，不用此律。”⑨卫宏《汉旧仪》对“免老”
的含义作了如下解释：“秦制二十爵。男子赐爵一级以上，有罪以减，年五十六免。无爵为士伍，年六
十乃免者，有罪，各尽其刑。”�10由此可知，秦代有爵位者，五十六岁“免老”；无爵位者，士伍年六十岁
“免老”。西汉初年，国家对“免老”的年龄又作了调整，据《二年律令·傅律》规定：“大夫以上年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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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不更六十二，簪褭六十三，上造六十四，公士六十五，公卒以下六十六，皆为免老。”①荆州胡家草场
汉简《傅律》与《二年律令》的记载大致相同，规定：“夫（大夫）以上年五十八，不更六十二，簪褭六十三，

上造六十四，公士六十五，士五（伍）六十六，隐官六十七，皆为免老。”②增加了“隐官六十七”，说明汉
代对“免老”年龄的规定更加详细。

其二，关于秦代不孝罪“谒杀”的规定。“谒杀”，是指父母祖父母到官府控告子孙不孝，请求官府
处死不孝子孙。秦汉法律严禁父母私自杀死不孝之子，秦律规定：“擅杀子，黥为城旦舂。”③如果儿子
犯有不孝罪，父母应到官府控告，经过官府审判，由官府处死不孝之子。

其三，关于拘捕不孝罪者的法律程序。在云梦秦简《法律答问》中，有人控告子孙犯不孝罪时，司
法机关应“亟执勿失”，即立即拘捕犯罪人。在云梦秦简《封诊式》“告子”条中，有“即令令史己往执”，

意思是说官府接到甲控告儿子丙不孝罪的诉讼，当即派令史前往拘捕“士伍丙”，与《法律答问》中的
“亟执勿失”含义相同，不必经过“三环”的程序。

其四，西汉时期，司法机关对于年七十以上父母控告子女不孝的犯罪，除必须经过“三环”的法律
程序外，还要对被告进行“验问”，即核实和讯问。在云梦秦简《封诊式》“告子”条中记有“丞某讯丙”，

司法官员丞对不孝子丙进行讯问④。汉元帝初元年间，王尊任美阳县令期间，有美阳女子告假子不
孝，曰：“儿常以我为妻，妒笞我。”县衙接到报案后，“遣吏收捕验问，辞服”，尊命人“取不孝子县磔著
树，使骑吏五人张弓射杀之”⑤。

总之，依据传世文献和出土秦汉法律简牍的记述，我们看到秦汉之际只有年七十以上的父母控告
子孙犯不孝罪才适用“三环”程序，且须经过司法官员“验问”，而“免老”以下的父母控告子孙犯不孝
罪，则不适用“三环”程序。

二　秦汉法律简牍中“三环”的含义辨析

目前学术界对云梦秦简《法律答问》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当三环之不”“必三环之”中“环”

字的解读存在很大分歧。《法律答问》的注释者认为，“环，读为原，宽宥从轻。古时判处死刑有‘三宥’

的程序”⑥。刘华祝认为在没有新的材料之前，只能同意把“三环”视为《周礼》中的“三宥”，属审讯判
决程序中的规定⑦。徐世虹认为“三环”是“反复调查”的意思⑧。钱大群指出，《法律答问》中的“三
环”，意思是令原告“三次返还”慎思所告，相当于唐律中的“三审”⑨。朱红林则从控告对象的角度进
行了分析，认为“三环”的对象是原告，是三次劝阻原告，是对老人自诉的限制�10。《二年律令》的整理
者也对“三环”作了如下解释：“环，读如‘还’，《说文》：‘复也’。三环，年龄七十岁以上的人告其子不
孝，必须经反复告三次，司法部门才予受理”�11。

１．对先秦秦汉之际“环”字含义的考察
关于古代“环”字的含义，《说文》曰：“环，壁。”段玉裁注：“环，引伸为围绕无端之义。古只用

还。”�12“环”字在先秦秦汉之际有许多不同含义，主要包括如下三种：

其一，“返还”“返回”之意。据云梦秦简《法律杂抄》“公车司马猎律”记载：“射虎车二乘为曹。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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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越泛藓，从之，虎环（还），赀一甲。”①对于该条律文，陈国治、于孟洲等学者认为，“虎环”，是指老虎
逃回的意思②。在岳麓书院所藏秦简中，多次出现了“环”字，如第１０２３简记载：“市，其受者，与盗同
法。前令予及以嫁入姨夫而今有见存者环（还）之，及相与同居共作务钱财者亟相。”③另据里耶秦简

Ｖ８　６０＋８　６５６＋８　６６５＋８　７４８记述：“谒令亭居署所。上真书谒环。”注释者认为，环，读为“还”，
返还④。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捕律》：“群盗杀伤人、贼杀伤人、强盗，即发县道，县道亟为发吏徒足
以追捕之……以穷追捕之，毋敢□界而环（还）。”⑤上述史料中的“环”字，具有返还、返回的含义。

其二，先秦秦汉之际的“环”字，也有“却”的含义。据《周礼·夏官》记载：“环，犹却也。”⑥云梦秦
简《法律答问》记述：“甲徙居，徙数谒吏，吏环，弗为更籍，今甲有耐，赀罪，问吏可（何）论？”秦简的整理
者认为，环，“此处意为推却”⑦。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史律》记述：“大史、大卜谨以吏员调官史、卜
县道官，官受除事，勿环。”整理小组认为，“环”字，“意为拒绝”⑧；曹旅宁认为，“环”字具有“推辞”之
意⑨。

其三，在先秦时期的文献典籍中，“环”字也有环绕之意。《周礼·秋官·环人》记载：“环人掌送逆
邦国之通宾客，以路节达诸四方。”贾公彦疏曰：“此环人与《夏官》‘环’字虽同，义则异，彼环人主致师，

此环人主环绕宾客，使不失脱，是其异也。”⑩另据《礼记，·杂记上》记载：“小敛，环绖，公、大夫、士一
也。”郑玄注：“环绖者一股，所谓缠绖也。”孔颖达疏：“知以一股所谓缠绖者，若是两股相交则谓之绞。
今云环绖是周回缠绕之名，故知是一股缠绖也。”�11《史记·荆轲列传》也有如下记述：“荆轲逐秦王，秦
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12“环”即环绕之意。

那么，云梦秦简《法律答问》和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贼律》中的“三环”应作何解释呢？上述三
种含义中，“环绕”之义可以排除，如果把“三环”解释为三次环绕，法律条文的上下文意思不通。

目前学界多将“三环”的“环”字解释为返还，如钱大群等学者认为，“三环”的环字作“还”，司法机
关“三次令告发人返还熟思然后再受理”�13。笔者认为，据《法律答问》：“免老告人以为不孝，谒杀，当

三环之不？不当环，亟执勿失。”《二年律令·贼律》：“年 七 十 以 上 告子不孝，必三环之。三环之各

不同日而尚告，乃听之。”可知，“当三环之不”和“必三环之”中的“三环”是指司法机关对控告者所实施
的法律行为，“环”字应为秦汉时期的法定司法程序。如果把“三环”理解为让告发人三次返还，“环”字
就不具有法定程序的性质。实施“三环”的主体是司法机关，控告人是“三环”所指向的法律对象，故把
“三环”解释为让控告人三次返还，不符合立法者的立法原意。

既然“环”字的上述两种解释无法自圆其说，笔者认为云梦秦简及《二年律令》中“三环”的“环”字，
应理解为“却”，为劝阻、劝解的意思，即七十岁以上的原告到司法机关控告子孙不孝，司法机关须经过
三次劝阻的法律程序，让其谨慎告诉。“环”字有“却”的含义，在法律条文中有明确的表述，如“三环之
各不同日而尚告”，表明作为原告的父母被司法机关三次劝阻拒绝，仍坚持控告子孙不孝，即“尚告”，
“乃听之”，司法机关才最终决定受理。

秦汉时期，父母控告子孙不孝的诉讼案件频繁发生，出土秦汉简牍中有许多不孝罪的诉讼案
例�14。无论在法律层面还是在伦理道德层面，家长都居于诉讼优势地位，对子孙不孝罪提出诉讼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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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拥有的绝对权力。至于诉讼结果，如果司法机关以不孝罪判处儿子死刑，年迈父母的生活必然会受
到严重影响，从家庭情感的因素来说，真心希望处死不孝子孙的情况必然是少数。故而在法律实践
中，司法官员对原告加以劝阻，对被告进行惩戒，使其反省悔过，是司法官员和原告共同期待的结果，
“三环”正是为此而设立的对原告的劝阻程序。

汉代对不孝罪的诉讼，通常采取劝阻和调解的方式，据《后汉书·仇览列传》注引谢承书记载：“览
为县阳遂亭长，好行教化。人羊元凶恶不孝，其母诣览言元。览呼元，诮责元以子道。与一卷《孝经》，
使诵读之。元深改悔……母子更相向泣，于是元遂修孝道。”①可以看出汉代司法官员对于父母控告
子孙不孝罪的诉讼案件，通常采取审慎的态度，先进行劝阻，劝解不成才进入到诉讼程序，最终做出
判决。

通过上述考察，我们对《法律答问》和《二年律令》中“三环”的含义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首先，在
秦汉两代，确实存在父母控告子孙不孝罪的“三环”程序，“三环”所适用的对象是年七十岁以上父母控
告子孙不孝的违法行为，而且是必经的司法程序，即“必三环之”。如果是“免老”或者“免老”以下的父
母控告子孙不孝，司法机关则不适用“三环”的程序，应立即拘捕不孝子孙。这说明“三环”告诉程序适
用的范围非常狭窄。其次，“三环之各不同日”，表明“三环”程序发生在不同的日期；“尚告”，表明原告
此前的告诉被拒绝后，仍坚持原来的诉讼请求；“乃听之”，意思是经过官府对原告的三次劝阻后，原告
仍坚持告诉，司法机关才最终立案受理。最后，“三环”程序适用的对象原告为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对
于“免老”或普通民众控告子孙不孝罪并不适用。适用“三环”程序的时间是在原告控告之后，官府拘
捕犯罪者之前，主要是对原告采取的劝阻程序，类似现代诉讼制度中的审前调解。“三环”是针对原告
而不是针对被告所设计的法律程序。

２．从古代不孝罪诉讼看秦汉“三环”的含义
关于秦汉法律竹简中“三环”的含义，也可从古代尊长控告子孙犯不孝罪的诉讼审判中寻找答案。

在中国古代的司法实践中，对于父母、祖父母控告子孙不孝罪的诉讼案件，司法官员通常先对原告进
行劝阻，采用调解的方式，调解不成才进行裁判。

众所周知，先秦儒家提倡孝道，孝是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维系家庭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从
汉武帝以后，历代统治者皆把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大力弘扬孝道，并把孝的内容融入
到法典中，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中国古代对不孝罪的处罚很重，一旦控告属实，将对不孝者处以
重刑。从秦汉以后，司法机关对不孝罪者大多处以死刑，不仅剥夺了男性子孙的生命权，还影响到国
家的徭役和赋税征收，对年迈父母的生活也会造成很大影响。为了防止控告人中途撤诉，古代司法机
关对于父母控告子孙的不孝犯罪，通常采取劝阻的程序。

首先，古代不孝罪诉讼立案前的劝阻程序，目的是为了防止原告中途撤诉。古代无论是儒家还是
法家，都宣扬孝道，家长对子孙不孝罪的诉讼拥有绝对权利。司法机关对于不孝罪的受理，“必亲告乃
坐者，盖家庭主恩，亲属相隐，必尊长亲告，方依律明正其罪”②。司法官员对于尊长控告子孙不孝的
诉讼，先对原告加以劝阻，主要是基于伦理亲情的考量，防止原告在诉讼过程中反悔，浪费司法资源。
若一旦不孝罪诉讼进入到审理和判决程序，许多朝代法律规定不能随意撤诉，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
后果。

秦代法律把应判刑而不判的行为称为“纵囚”，据云梦秦简《法律答问》记述：“论狱【何谓】‘不直’？
可（何）谓‘纵囚’？罪当重而端轻之，当轻而端重之，是谓‘不直’。当论而端弗论，及伤其狱，端令不
致，论出之，是谓‘纵囚’。”③汉律中有“告之不审”的规定，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记载：“告，告之不
审，鞫之不直，故纵弗刑，若论而失之……皆如耐罪然。”④可见，秦汉之际原告提起的不孝罪诉讼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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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到审理和判决程序，严禁司法官员随意停止裁判，否则将承担“告之不审”的责任。

在宋人郑克编纂的《折狱龟鉴》中，记述了一个祖父控告孙子不孝罪而中途撤诉的案例，从中可以
看到古代中止诉讼的司法程序：“任布副枢知越州，民有被酒骂其祖者，祖既诉之，已而大悔，哭于庭
曰：‘老无子，赖孙以为命。’布特贷出之，且上书自劾。朝廷亦不之问。”郑克解释说：“按孙骂祖法当
死，特贷出之，理宜自劾。此乃矜其失教而谨于用刑者也。”①依据该条史料的记述，若原告想中途撤
诉，司法官员须通过特别程序“特贷出之”，还须“理宜自劾”，即司法官员按照法律规定向主管长官“自
劾”，主动检讨自己的审判过失。

在明清两代，“有子孙殴骂祖父母、父母，及妻妾殴骂夫之祖父母、父母，罪该斩绞罪者。拟斩之
际，其祖父母、父母多有不忍子孙男妇受刑，辄告息词，只得开具息词缘由，奏奉钦依饶死，决打发回养
亲，此盖天地好生之大德也”②。这说明对于尊长控告子孙不孝罪的诉讼，如果原告提出撤诉，不仅本
人须向官府提交“息词”文书，审判官员亦应向上级长官说明“息词缘由”，撤诉的法律程序十分繁琐。

在明人编纂的《新刊招拟假如行移体式》中，收录了“告不孝息词式”，兹抄录如下：“奉告送司，行拿前
来取问。有母周氏又告称，为因暗风举发，将某诬将抵触，意欲欺打等词，诉愿息词送司。尤恐不的，

又拘邻佑人某等前来。审得某止是用言抵触，并无欺打情由……委的某并无打骂不孝真情，二次具状
诉愿息词送司。”③尽管撤诉的程序繁琐，中国古代亲子间诉讼撤诉的案件还是比较多的，据学者调查
统计，在明清时期的不孝罪诉讼中，“到了儿子要被处刑的阶段，父母由于后悔而申请取消的例子也不
少”④。

其次，古代不孝罪立案前的劝阻程序，也是对原告滥用诉权的有效制约。古代许多政权沿续了秦
汉不孝罪的立法传统，对于尊长控告子孙的不孝犯罪，审判机关经常对被告处以死刑。南北朝时期，

凡“母告子不孝，欲杀者许之。法云，谓违犯教令，敬恭有亏，父母欲杀，皆许之。其所告惟取信于所求
而许之”⑤。北宋年间，陆琮在地方任职，“有翁在庭诉其子殴者，问之，真是也。使腰以石，沈（沉）诸
江。若是者杀三人焉，于是一邑大惊，俗骤变”⑥。在明清两代，卑幼子孙在家庭中的地位更低，法律
规定尊长对卑幼有惩戒之权，据明代的《浦江郑氏义门规范》记述：“卑幼不得抵抗尊长。其有出言不
逊，制行悖戾者，姑诲之。诲之不悛者，则重箠之。”⑦如果有子孙殴打、骂詈祖父母父母，尊长不经过
司法审判将其杀死，也不用承担法律责任。清乾隆十年（１７４５年），福建宁化刘陈氏未经官府审判，私
自活埋了长子刘彩文，“据福抚审理，将刘陈氏依子孙殴骂祖父母而殴杀律勿论”⑧。

古代法律不仅赋予家长对卑幼子孙的惩戒权，在控告子孙不孝罪的诉讼上也享有法律特权。据
唐律规定，尊长“诬告子孙、外孙、子孙之妇妾者，曾、玄妇妾亦同；及己之妾者：各勿论”⑨。据明代的
《珥笔肯綮·刑》记述：“父告子，律无招诬之法，故诉者只可推与他人，使官中可从轻路断云。”�10这说
明古代即使是父母诬告子孙犯不孝罪，也不用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为了防止家长滥用诉权，滥杀无辜，保障成年男丁为国家服徭役兵役，历代司法官员对不孝罪的
诉讼通常先对原告加以劝解，而不是立刻作出裁判。古代司法官员对原告的劝解方式很多，一般情况
下先由审判官员向控告人说明告诉的法律后果，避免控告人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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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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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克：《折狱龟鉴》卷八，杨一凡、徐立志主编：《历代判例判牍》第１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２００５年版，第５０６页。
《皇明条法事类》卷三六，刘海年、杨一凡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５册，北京：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

４５２页。

佚名：《新刊招拟假如行移体式》卷二，杨一凡主编：《历代珍稀司法文献》第２册，第７５４～７５５页。

水越知：《中国近世的亲子间诉讼》，夫马进编，范愉、赵晶等译：《中国诉讼社会史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第

１９７页。

沈约：《宋书》卷六四《何承天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第１７０２页。

陆佃：《陶山集》卷一四《朝奉大夫陆公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第１５３页。

费城康主编：《中国的家法族规》，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７９页。

丁人可：《刑部驳案汇钞》卷四，杨一凡、徐立志主编：《历代判例判牍》第６册，第１０８页。

长孙无忌等著，刘俊文点校：《唐律疏议》卷二四，北京：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７２页。

小桃源觉非山人：《珥笔肯綮》，杨一凡主编：《历代珍稀司法文献》第１１册，第５９页。



最后，古代不孝罪诉讼的劝阻程序，也是深受儒家“父慈子孝”的伦理观念和“无讼是求”的诉讼观
念影响。儒家认为，“人生天地之间，所以异于禽兽者，谓其知有礼义也。所谓礼义者，无他，只是孝于
父母，友于兄弟而已。”故而凡遇到不孝罪的诉讼，司法官员通常“以教化为先，刑罚为后”①。唐朝时，
韦景骏任贵乡县令，有母子相讼者，景骏说：“令少不天，常自痛。尔幸有亲，而忘孝邪？教之不孚，令
之罪也。”景骏乃“付授《孝经》，使习大义。于是母子感悟，请自新，遂为孝子”②。南宋时期，胡石壁任
地方官，“每遇听讼，于父子之间，则劝以孝慈，于兄弟之间，则劝以友爱”。阿周以不孝讼其子，石壁
“为之惊愕羞媿，引咎思过，谓我为邑长于斯，近而闾里乃有此等悖逆之子，宁不负师帅之任哉”③。地
方司法长官通过劝解的方式有效化解了许多不孝罪的诉讼案件。

当然，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的不孝子孙，司法机关将根据法律予以严惩，以维护父权家长制的权威。
据明代的法律典籍《皇明条法事类》记载：“奈何不孝之徒，轻视宪章，情知殴骂之罪止是决杖，遇有小
忿，又将祖父母、父母殴骂。不得已再行具告及拿问，斩绞之罪多亲戚里邻求免，又告息词，只得仍前
息词缘由开奏放免，遂致仿效成风……合无初犯殴骂祖父母、父母，原告息词者，准令奏请定夺。其二
次三次殴骂情犯深重者，虽有息词，不与准理，止将所犯罪名奏请，监候处决。”④

总之，在中国古代的司法实践中，司法长官对于父母控告子孙不孝罪的诉讼首先是采用调解的方
式，对原告进行劝阻，调解不成才进入审理和判决程序。秦汉之际的“三环”程序与后世古代司法机关
对原告的劝阻程序基本相同，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原告滥用诉权和随意撤诉，避免滥杀无辜，保障有充
足的男丁为国家服徭役和兵役。

三　唐代“三审”制源于汉代“三日复问”程序考

目前有许多学者认为秦汉之际的“三环”程序与唐代的三审制度有密切的联系，如钱大群认为，秦
律中的“三环”相当于唐律中的“三审”，其为“三审”的历史先现；从秦“三环”到唐“三审”的沿续，说明
“三审”程序是中国封建刑事诉讼程序中的一项传统制度⑤。籾山明认同钱大群的观点，认为“该解释
的方向是正确的”⑥。陈光中在《中国古代司法制度》一书中也认为，“凡是控告别人犯罪，如果所告的
不是谋叛以上的罪，都要令他进行三次慎重考虑”⑦。那么，秦汉之际的“三环”告诉程序与唐代的三
审制度是否有直接联系呢？通过笔者对秦汉至隋唐之际告诉程序的考察，我们认为秦汉时期不孝罪
的“三环”告诉程序与唐代的三审制没有必然联系，唐代的三审制度应源于两汉时期的“三日复问”程
序，唐代的告诉程序直接受两汉时期诉讼制度的影响。

１．从出土法律简牍看汉代的满三日复问程序
由于古代证据制度不发达，司法鉴定技术落后，在法律实践中经常会出现诬告和作伪证的现象。

如何杜绝诬告，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中国古代从先秦开始就设计了许多法律程序加以防范。西周时
期，对于告诉案件实行“三禁”制度，即对控告人禁之三日，审查原告的诉讼是否真实。据《国语·齐
语》记载：“索讼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韦昭注：“三禁，禁之三日，使审实其辞也；而不可上
下者，辞定不可移也。”⑧另据《管子·小匡》记载：“无坐抑而狱讼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则入一束矢以
罚之。”⑨这说明“三禁”程序在先秦时期适用的范围很广。

先秦时期的告诉制度到两汉之际逐渐演变为满三日复问的程序。据《史记·张汤列传》裴骃《集
解》引张晏曰：“爰书，自证不如此言，反受其罪，讯考三日复问之，知与前辞同不也。”�10汉代司法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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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卷一九七《韦景骏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年版，第５６２６页。
《皇明条法事类》卷三六，刘海年、杨一凡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５册，第４５２页。

钱大群：《三审辨》，《唐律与唐代法制考辨》，第８４～８８页。

籾山明著，李力译：《中国古代诉讼制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５８页。

陈光中：《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第２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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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受理原告告诉案件时，施行满三日复问的程序，具体措施如下：其一，司法机关在对原告初次讯问
后，经过三日后对原告再次复问，核实原告三日后的陈述是否与此前告诉的内容相一致，避免出现诬
告的现象，确保立案真实；其二，司法机关对原告和证人讯问的过程中，向原告和证人明示“自证不如
此言，反受其罪”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满三日复问程序是两汉时期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广泛适用。在近年发现的汉简
中，多次出现了满三日复问的司法程序。１９７２年，在内蒙古额济纳旗破城子出土的居延新简Ｅ．Ｐ．
Ｆ２２：１　８８９号《候粟君所责寇恩事》册书中，两次提到了满三日复问的程序。第一次是在建武三年十
二月癸丑朔乙卯，“都乡啬夫宫以廷所移甲渠候书诏恩诣乡，先以证财物故不以实臧五百以上，辞已
定，满三日而不更言请者，以辞所出入罪反罪之律辨告，乃爰书验问”①。第二次是在建武三年十二月
癸丑朔戊辰，都乡啬夫宫以廷所移甲渠候书召恩诣乡，“先以证财物故不以实臧五百以上，辞以定，满
三日而不更言请者，以辞所出入罪反罪之律辨告。乃爰书验问”②。该案卷分别记述了司法官员两次
验问的具体时间：第一次乙卯日是初三，第二次戊辰日是十六日，两次爰书相隔十三天，符合汉代的满
三日复问程序。在上述两份爰书中，都有“辞已定，满三日而不更言请者”之语，关于“满三日”的含义，

俞伟超认为是先秦时期“三禁”的遗制继续到汉代，“满三日”很像是准予“言请”的期限③。

在出土的汉代竹简中，多次出现的“满三日而不更言请书律辨告”之语表明，两汉时期对原告实施
满三日复问的程序十分普遍。据居延新简Ｅ．Ｐ．Ｔ２２８号记载：“建始元年四月甲午朔乙未，临木候长
宪敢言之。爰书：杂与候史辅验问燧长忠等七人，先以从所主及它部官卒买，□三日而不更言请书律

辨告。”④另据居延汉简２２９号记述：“／书曰：大昌里男子张宗责居延甲渠收虏燧长赵宣马钱，凡四千

九百二十，将召宣诣官。□以□财物故不实臧二百五十以上，□已□□□□□□辟。”⑤上述简牍残损
严重，缺字之处很多，张伯元补为：“□书曰：大昌里男子张宗，责居延甲渠收虏燧长赵宣马钱，凡〔少〕

四千九百二十将〔钱〕。召宣诣官。□〔先〕以□〔证〕财物故不实，臧二百五十以上，□〔辞〕已

□□□□□□〔定，满三日，而不更〕辟。”⑥可见，汉代司法机关在受理案件前，应先向原告明示“满三
日而不更言请书律”的内容。

满三日复问程序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在立案前，司法官员先向原告明示诬告和虚假陈述应承担
的法律责任。秦汉时期对诬告罪的处罚极重，在云梦秦简中把故意诬告他人的行为称为“端为”，控告
不实称为“不端”，据《法律答问》记载：“甲告乙盗牛若贼伤人，今乙不盗牛、不伤人，问甲可（何）论？端
为，为诬人；不端，为告不审。”⑦对故意诬告他人者，秦代实行诬告反坐制度；而对于“为告不审”，通常
减轻或免于处罚。汉承秦制，在汉律中也设有诬告反坐的条款，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告律》记
载：“诬告人以死罪，黥为城旦舂；它各反其罪。告不审及有罪先自告，各减其罪一等，死罪黥为城旦
舂。”⑧

两汉时期，各级司法机关在受理诉讼案件时，须先对控告人明示“不当得告诬人律”或“辞所出入
罪反罪之律”，提醒控告人真实陈述，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在甘肃肩水金关出土的７３ＥＪＴ２１：

５９号汉简中，记述了司法官员向控告人明示“不当得告诬人律”的情况：“狱至，太守府绝匿，房谊辞：

起居、万年、不识皆故，劾房谊失寇，乏□敢言之。谨先以不当得告诬人律辨告，乃更。”⑨在居延新简

Ｅ．Ｐ．Ｔ３２９　３３０号中，也记述了司法官员对原告先明示“辞所出入罪反罪之律”的情况：“建武四年三
月壬午朔己亥，万岁候长宪敢言之……今谨召恭诣治所验，而不更言请辞所出入罪反罪之律辨告。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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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书验问。”①

为了方便审判机关迅速查明案情，在汉代财产类的诉讼案件中，司法官员通常先对告诉人明示
“证财物不实律”。居延新简Ｅ．Ｐ．Ｆ２２：１　８８９《候粟君所责寇恩事》是一件财产纠纷类的诉讼案件，其
中记载：“都乡啬夫宫以廷所移甲渠候书诏恩诣乡。先以证财物故不以实臧五百以上，辞已定，满三日
而不更言请者，以辞所出入罪反罪之律辨告。”在居延新简Ｅ．Ｐ．Ｔ１８１号中，也记述了司法官员向原告
明示“先以证财物不以实律辨□”②。在敦煌悬泉出土的汉简中，提到了“证财物不实律”，其中记述：
“五凤二年四月癸未朔丁未，平望士吏安世敢言之。爰书：戍卒南阳郡山都西平里庄彊友等四人守候，

中部司马丞仁、史丞德，前得毋贳卖财物敦煌吏，证财物不以实，律辨告，迺爰书。”③甘肃肩水金关出
土的７３ＥＪＴ２１：２３９号汉简中，也有相应的记述：“／□利里曹定国等二人先以证财物不实律辨□。”④可
见，两汉时期向原告明示“证财物不实律辨告”，是各级司法机关受理财产类诉讼案件的必经程序。

在古代的诉讼审判中，证人证言是最重要的裁判证据。为了防止证人作伪证，汉律规定在证人陈
述前，司法官员须先向证人明示“证不言情”应承担的法律后果。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记载：“证
不言请（情），以出入罪人者，死罪，黥为城旦舂；它各以其所出入罪反罪之。狱未鞫而更言请（情）者，

除。吏谨先以辨告证。”⑤说明在汉代的司法实践中，审判官员通常在证人陈述前向证人告知“辞所出
入罪反罪之律”。在居延汉简中，便有司法长官对证人“证不言情”的告知程序：“史商敢言之。爰书：
鄣卒魏郡内安定里霍不职等五人□□□□□敞剑庭刺伤状，先以证不言请（情）出入罪人辞。”⑥在居
延新简Ｅ．Ｐ．Ｔ５２：４１６Ｂ号简牍中，也有相应的记述：“令史孝……□先以证不请（情）律辨告，乃验问
定。”⑦司法官员在讯问证人前，先对证人明示“证不言情”的律文，可有效避免证人作伪证。

２．唐代三审制源于汉代的满三日复问程序
两汉时期的满三日复问程序和对告诉人实行诬告反坐的制度，被后世许多政权所沿袭。曹魏黄

初五年（２２４年）颁布法令：“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⑧西晋张斐为《晋律》作注时也指出：“诬告谋反者
反坐。”⑨在唐代的法典《唐律疏议》中，有四条律文是关于诬告罪的规定，即“诬告谋反大逆”“诬告反
坐”“告小事虚”“诬告人流罪以下引虚”，其中“诬告反坐”条规定：“诸诬告人者，各反坐。即纠弹之官，
挟私弹事不实者，亦如之。若告二罪以上重事实，及数事等但一事实，除其罪；重事虚，反其所剩。即
罪至所止者，所诬虽多，不反坐。”�10

为了防止因诬告而引发冤假错案，唐代实行三审立案制度。据《唐六典》记载：“凡告言人罪，非谋
叛以上，皆三审之。应受辞、牒官司并具晓示虚得反坐之状。每审皆别日受辞，若有事切害者，不在此
例。”�11另据《通典》记载：“诸言告人罪，非叛以上者，皆令三审。应受辞牒，官司并具晓示，并得叛坐之
情。每审皆别日受辞，若使人在路，不得留待别日受辞者，听当日三审。官人于审后判记审讫，然后付
司。若事有切害者，不在此例。切害，谓杀人、贼盗、逃亡若强奸良人，并及更有急速之类。不解书者，

典为书之。前人合禁，告人亦禁，辨定放之。”�12刘俊文对唐代三审制度作了如下解释：“受诉官司首先
向投诉人说明诬告反坐的法律规定，然后审问所诉之事，每隔一日再审一次，每审一次皆令投诉人在
审问记录之后签名画押，不会写字者由典吏代书，确认诉辞。经过三次审问，投诉人诉辞一致，并无矛
盾虚妄，即付司立案，正式进行审理。”�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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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唐六典》和《通典》等文献的记述，笔者认为唐代三审制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特征：第一，凡告
发他人犯罪，只要不涉及反叛之类的严重犯罪，“皆令三审”，即对原告进行三次讯问，三审后才决定是
否立案。第二，“每审皆别日受辞”，即在初次讯问后，每隔一日再审，前后三次，核实三次讯问原告陈
述的事实是否一致。第三，司法官员在接受控告人的诉状“辞牒”时，须向控告人明示“诬告反坐”应承
担的法律后果，告知控告人“诬告反坐”是三审制度的前置程序。第四，如果是控告杀人、贼盗、奴婢或
士兵逃亡、强奸良人以及其他类型的急切案件，可不适用三审程序。第五，如果告诉人不识字，不能亲
自书写，则由典吏代为书写。第六，司法机关接到控告后，应立即拘禁被告人，实行有罪推定的原则，
同时对原告也先期看管，等待辨明真相后再把原告放还。唐代实行三审制度主要是为了保障诉讼事
实真实，立案准确，避免诬告和滥诉的发生。经过司法长官三次问案后，符合立案条件者，则“付司”
立案。

唐代三审制度是为了防止诬告而设计的法律程序，但从敦煌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唐代法律文书看，
各级司法机关在受理案件时并未完全按照三审的程序立案，笔者也未见到司法官员在问案时对原告
明示诬告反坐应承担法律责任这一告知程序的资料。这说明唐代的三审制度在法律实践中可能并未
严格地贯彻实施。

虽然汉代与唐代的诉讼审判制度存在很大差异，但也可看到唐代三审制与汉代的满三日复问程
序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其主要表现在如下两方面：其一，无论是汉代的满三日复问程序还是唐代的三
审立案制度，都是针对原告告诉所设计的司法程序，设立该程序的目的都是为了核实原告所陈述的内
容是否真实，防止原告诬告和滥诉，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只不过汉代的满三日复问程序是在初次讯
问三日后进行，由司法官员对原告再次复问；而唐代三审制是司法机关隔一日对原告进行讯问，前后
讯问三次，核实原告前后三次的陈述是否一致。其二，无论是汉代还是唐代，皆以立法的形式要求司
法官员对原告讯问时明示“诬告反坐”的告知程序，使告诉人、证人在控告和作证之前，明悉诬告和作
伪证须承担的法律后果，确保立案及时准确。由此我们推断，唐代的三审制度其实就是对两汉时期满
三日复问程序的一种继承和变革。

四　结　　语

综上所述，由于文献资料的匮乏，学术界对秦汉至隋唐之际告诉程序的认识一直存在偏差。近年
来，随着相关秦汉法律竹简的出土和敦煌吐鲁番文书的发现，我们对汉唐时期的诉讼制度有了新的认
识。中国古代的诉讼制度与现代诉讼制度有着很大差别，现代诉讼制度的重心是在审理和判决阶段，
而古代诉讼制度的重心则集中于立案阶段。为了防止诬告，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中国古代实行严格
的立案审查制度，对原告控告的真实性进行审核，向原告明示“诬告反坐”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向证人
告知“证不言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的程序设计有利于司法机关迅速查明案件事实，提高
诉讼审判的效率，节约司法成本。因此，笔者将这样的诉讼审判模式概括为立案中心主义的司法
模式。

通过对秦汉“三环”、汉代的满三日复问和唐代三审制关系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其一，秦汉法律简牍中的“三环”程序不是唐代三审制的前身，秦汉之际的“三环”告诉程序与唐代的三
审制并没有直接的渊源关系。秦汉“三环”程序所适用的对象仅为年七十岁以上的父母控告子孙的不
孝犯罪，是法律的必经程序。如果是“免老”以下者控告子孙不孝，则不适用“三环”的司法程序，秦汉
之际“三环”程序适用的范围很小。“三环”程序的性质是司法机关对原告的劝阻程序或审前调解程
序，因为一旦进入审理和判决阶段，司法官员将会依法裁判，原告撤诉的程序十分复杂。

其二，中国古代的司法检验技术落后，秦汉至隋唐之际实行严格的立案审查制度，对原告诉讼内
容的真实性进行审查，以确保立案真实准确。如先秦时期有“三禁”制度，汉代实行满三日复问程序，
唐代实行三审立案制度。汉代的满三日复问程序是司法机关首次对原告讯问之后，满三日后再次对
原告讯问，核实原告前后两次陈述的内容是否一致。司法官员在讯问原告和证人时，须向当事人告知
“不当得告诬人律”“辞所出入罪反罪之律”和“证不言情律”等内容，使原告、证人知道诬告和作伪证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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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的法律后果，通过设置立案前的告知程序，尽可能避免诬告现象的发生。汉代的满三日复问程序
对唐代的三审立案制产生了直接影响，唐代法律规定，凡告发他人犯罪，“皆令三审”，在首次讯问后，
每隔一日再审，总计三次对原告讯问，核实原告前后三次的陈述是否一致。司法官员在讯问原告时，
应向控告人明示“诬告反坐”的法律后果。可见，唐代的三审制度就是源于汉代的满三日复问程序。

收稿日期　２０２２　０１　１７
作者郑显文，历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王洁，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
生。上海，２００２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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